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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事實

義務人長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積欠營業稅、房屋稅等共計735件，

累計金額約860餘萬元。

二、執行經過

本分署查封義務人所有龍華富

貴市場大樓二樓至八樓及地下三樓

共126間建物，並與北港鎮公所、北

港朝天宮召開協調會，期待透過本

次分署查封龍華富貴市場大樓及扣

押義務人之經營管理權之契機，經

由強制管理之機制，由北港鎮公所

或北港朝天宮任大樓之管理人，活

化龍華富貴市場大樓市場機能，再造北港風華，當場北港鎮公所鎮長表示願意擔任強制管理之

管理人，以解決龍華富貴市場之沉痾，剷除北港毒瘤。

本件除核發扣押義務人於龍華富貴市場大樓之經營管理權利至龍華富貴市場大樓現場揭示

扣押公告，並對於龍華富貴市場大樓之一樓承租戶核發執

行命令扣取租金債權，其後龍華富貴市場大樓承租戶不斷

陳情，主張所扣之租金有包含一部分之管理費，要求本分

署須負責該大樓之管理及安全設施之維護，承辦人員遂定

期會同北港鎮公所管理員與承租戶針對因本分署扣押收取

應給付義務人之租金後，義務人不負責管理，大樓安全設

施維護管理與租金如何繳納等問題進行協調，當日有21個

承租戶到場，關於大樓爾後管理問題北港鎮公所管理員表

示依法令規定，住戶應成立管理委員會，管理費用計算標

準當初亦公告周知，承租戶每月繳納之金額於扣除管理清

潔費用外應全數由住戶管理委員會收取繳交至公所財政課

沖銷義務人之欠稅。

其後北港鎮公所提出北港鎮公所第一市場公有零售

市場營運計畫申請擔任強制管理之管理人。除龍華富貴市

場一樓承租戶至本分署陳情希望本分署儘快定該大樓之管

理人，避免大樓之公共設施因無人管理發生危險，另移送

第一次的強制管理經驗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書記官 蔡文貴

▲龍華富貴市場大樓

▲102.10.24扣押龍華富貴市場大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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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開先例

機關亦表示希望本分署能選任北港鎮公所為管理人。本分署遂定期與北港鎮公所、雲林縣稅務

局、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等相關機關及義務人召開龍華富貴市場大樓地上一樓、地下一樓、

及地下二樓之強制管理協調會，會中一致推薦由北港鎮公所為管理人，並自103年1月1日起就

任。隔年1月2日至現場將龍華富貴大樓地上一樓、

地下一樓、及地下二樓經營管理權點交北港鎮公

所。同月6日龍華富貴大樓地上一樓原有租戶與強制

管理人北港鎮公所辦理換新租約手續，強制管理程

序就此展開，北港將展現一番新風貌。

三、執行困難及因應策略

義務人長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126間建

物，因房屋座落之基地，義務人只有地上權並無所

有權，導致拍賣困難，法院也曾多次拍賣而無效

果。又義務人在龍華富貴市場大樓地上一樓有30餘

戶承租，本分署扣押義務人對於該大樓之經營管理

權利及租金後，承租戶不斷陳情，主張所扣之租金

有包含一部分之管理費，要求本分署須負責該大樓

之管理及維護大樓安全設施，造成執行諸多困擾。

龍華富貴市場大樓位於北港朝天宮旁市區精

華地段，建設公司擁有36年經營管理權，卻因經營

不善，攤位乏人問津，以致市場蕭條，基於拍賣困

難，查封標的位置優越，適合強制管理，遂積極協
▲102.11.22本分署函請移送機關及

  參與分配債權人推薦強制管理人

▲102.11.5北港鎮公所函 ▲附件-雲林縣北港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營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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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大樓地上一樓、地下一樓、及地下二樓原所有權人北

港鎮公所擔任強制管理之管理人，北港鎮公所也表達願

意擔任管理人之意思，義務人及移送機關亦一致推薦北

港鎮公所擔任管理人，本件終以強制管理之執行方式突

破困難，完美解決執行困境，使國家債權有希望得到清

償，也創下行政執行署以強制管理之方式執行強制執行

程序之首例。

四、執行心得

去年7月義股執行員調職，部分案件須分配給各股

處理，本股分配到長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的案件，義股

書記官特別跟我致意，說抱歉讓我分到這個案件，案件

數有點多，很不好意思，詢問案件處理情形，知道案件

目前是併案給雲林地院處理，具體進行到什麼程度要詢

問雲林地院才知道，聽完；覺得案件應該沒甚麼複雜

性，也就不以為意，事後才知道義股書記官的致意，並

非客氣之言。

接案後，隨即詢問雲林地院承辦書記官本件不動產拍賣目前進行情形，承辦書記官表示，

已拍賣很多次沒賣出，不再拍賣，我說那就由本分署繼續拍賣，一說完，該書記官馬上說，好

啊！好啊！會把案件併給本分署繼續辦理，聽完，內心就咯噔一下，暗想案件到底有何玄機，

怎麼這麼高興，有點不妙的感覺，接案後，才知道他因何高興，義務人的土地及建物謄本總共

126份，疊起來有半尺高，光輸入、校對不動產資料就花了將近3天的時間，想想後續還有很多

程序要走，就很惶恐。

義務人所有龍華富貴市場大樓二樓至八樓及地下三樓總共有126間建物須進行查封，同時

要調查房屋占有使用狀況，並記載查封筆錄，惟恐人力不足，延宕時間，於是向上級申請人力

支援，並於查封當日由行政執行官率領5名書記官及一名執行員至龍華富貴市場大樓現場進行查

封，以分工合作之方式將126間房屋按戶分別進行查封標示及訪查占有使用情形並記明筆錄。

當日至龍華富貴市場大樓進行查封時，發現該大樓鄰中山路一樓店面開設有開設一家統一

便利超商及多家麻油、糕餅店係為北港精華地段，心中一喜，但是到了大樓內部，才知道為什

麼雲林地院會賣那麼多次卻賣不出

去，甚至到最後都不想賣了，整個

大樓內部雜亂不堪，多處公共設施

已被破壞，甚至有多位遊民佔地為

王的瞪著我們這群不速之客，一路

心情從天跌落至谷底。地下三樓停

車場是機械停車場，機械全部生

鏽，看起來已經不堪使用，地上

二樓至八樓，義務人當初有賣出

19戶，只剩4家居住，其他都是空

屋，到樓上調查時，乘坐的電梯還

好會動，只是動的很驚人，腦中▲中山路1樓店面租戶

▲102.10.14不動產查封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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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開先例

不自主浮現前些日子新聞報導有大

陸客祖孫三人在台灣坐電梯摔死的

畫面，腳底冷吱吱，還好可能是國

家財政困難，還不到領撫卹金的時

候，上下電梯都沒甚麼事，一路平

安，呼～鬆一口氣。一次查封126間

房屋，就執行的經驗中，雖然不是

絕後，可能也是空前的，記憶中沒

有人同時查封那麼多房屋，是本分

署公權力強力的展現。果然，引起

媒體記者的興趣，就有中央日報報

導「嘉義分署分署長劉邦繡表示，

此次能順利完成查封大量不動產建

物126間，係得力於移案機關對不

動產建物清楚掌握及其他相關機關

單位的積極配合，以及行政執行官

江佳蓉指揮得當，且有執行人員的

事前充分準備，才能順利完成查扣

程序。劉分署長進一步表示，為國

家豐裕庫收，是該分署的責任，讓

民眾相信政府執行公權力的決心並

實現公平正義，是該分署不斷努力

的目標。」，中國時報也報導「北

港朝天宮旁黃金地段「北港鎮第1公

有零售市場」，因建商積欠800餘

萬元房屋稅，14日行政執行署前來

查封2樓以上的126間套房。第1市

場改建前人潮洶湧，如今卻有如廢

墟，甚至遭查封，令人始料未及。

地方民眾表示，第1市場未遭祝融肆

虐前，是北港鎮最熱鬧的市集，同

時帶動週邊商機，每天晚上5、6點

開始，上百攤位聚集市場與朝天宮

旁，直到清晨3、4點才收攤，有如

不夜城，如今卻成為廢墟般，只能

說非常可惜。」看了這些報導，就

覺得與有榮焉，先前辛苦總算有了

代價。

北港是古笨港的一部份，原

為洪雅族貓兒干棲地，漢人開發始
▲朝天宮

▲龍華富貴市場大樓地下一樓中庭

▲龍華富貴市場大樓地下3樓機械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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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明朝年間漳州人顏思齊登陸築寨，之後鄭芝龍招閩籍墾戶拓墾，陳立勳建笨港街，笨北港為

雲林縣最主要的港口然因距海曰遙遠，商人皆以下湖口、海豐為寄椗地，再轉赴笨北港交易。

《雲林縣采訪冊》稱「下湖港，…南北小商船由此出入，交易貨物則歸北港」、「海豐港，…

港口水深丈餘，商船每於此避風寄椗，…交易則赴北港，以麥寮無大行故也」。作為一處地區

性的貿易港，清季的笨港仍能維持一定的榮景。《雲林縣采訪冊》載：「（北港）東西南北共

分八街，煙戶七千餘家。郊行林立，廛市昆連。金、廈、南澳、安邊、澎湖商船常由內地載運

布疋、洋油、雜貨、花金等項來港銷售，轉販米石、芝麻、青糖、白豆出口；又有竹筏為洋商

載運樟腦前走安平轉載輪船運往香

港等處。百貨駢集，六時成市，貿

易之盛為雲邑之冠」，因此北港號

稱「小台灣」。

龍華富貴市場大樓位於北港朝

天宮旁黃金地段，大樓地上一樓、

地下一樓、及地下二樓所有權人雖

為北港鎮公所，但義務人擁有36年

的經營管理，一樓外圍共有30餘處

出租予商家，本分署除扣押義務人

對大樓擁有的經營、管理、出租、

使用、收益等權利，並扣押收取其

租金債權，未料承租戶不斷來陳

情，一天就接好幾通電話，都說當

初與義務人締約，租金含管理費一起收，但管理費是多少不清楚，管理費要維持整個大樓公共

設施的運作，現在管理費一起被扣，大樓消防設施無法維修，公共水電會被斷掉，大樓會發生

安全顧慮，希望本分署出面處理，否則要集體抗議云云，疲於應對整天被吵到無法安心上班工

作。

承租戶認為現在租金被本分署扣走，義務人表示不願再管理，以後大樓無人管理，承租戶

擔心之前公用電纜遭人剪斷偷竊而無電可用、影響營業營運及大樓磁磚從高處掉落砸傷人之事

件即將重演，為安撫其高漲之情緒及展現本分署勇於任事之氣度，遂邀集全部承租戶到本分署

面對面溝通，當日向承租戶們承諾本分署一定

會儘速想出一個妥善的方式來處理，不會讓其

權益受損，會中達成租金繳納方式之共識，並

強調北港鎮公所是公有市場的監督管理機關，

理應積極介入管理，不能放任市場一直荒蕪，

且本分署將函請當地警察局加強巡邏，防止有

遊民聚集、偷竊地下電纜之犯罪發生等方式因

應。

北港朝天宮一直是香火鼎盛香客集結的

勝地，背負案件龐大壓力至廟裡虔誠祈求媽祖

指點本案一條明路，期使案件得以順利解決。

以前，就曾聽說有一個槍擊要犯，逃亡期間曾▲孝子釘

▲臨濟宗歷代住持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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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開先例

到朝天宮抽籤，結果抽到下下籤，

籤文說有血光之災，果不其然，該

槍擊要犯就被捕獲，很快的被判刑

槍決。北港朝天宮媽祖很靈驗是眾

所皆知，朝天宮是佛教臨濟宗第

三十四代禪師樹璧和尚從湄洲移駕

一尊由宋代所雕塑的軟身媽祖神像

至臺灣，因此北港朝天宮至今保有

全國媽祖廟唯一以佛教進行祭祀儀

典傳統的媽祖廟，從大殿拜到觀音

佛祖殿，殿前有根孝子釘，旁邊有

說明是真實的故事，清道光年間，

有個被後人稱作「蕭孝子」，跟他

的母親一起從大陸來台灣找尋父親，在渡海的過程中，母親卻被大浪沖走，到了台灣時，他同

時得尋找父親與母親。這時他到了笨港的媽祖廟，向廟裡的媽祖祈求能早日找到他的父母親，

他看到地上有一根粗的鐵釘，於是便向媽祖請求如果能找到他的父母，鐵釘能貫入石中，他徒

手將鐵釘往地上釘去，鐵釘應聲釘入堅硬的花崗石中。這個消息傳遍了笨港，許多人紛紛幫他

打聽他的父母的下落。終於在麥寮找到了母親，隨後在鹿港找到了父親。看了這個故事心中頓

時安心許多。

鑒於該義務人對大樓座落之土地只有地上權並無所有

權，造成拍賣不易，經雲林地方法院多次拍賣，均無法賣

出，且義務人與北港鎮公所簽訂BOT契約，擁有之龍華富

貴大樓地上一樓、地下一樓、及地下二樓36年之經營管理

權，業經本分署扣押，分署長與執行人員即積極思考，有

無拍賣以外的強制執行方式？有無既可以清理欠稅也可以

繁榮北港的方法？如將義務人擁有之經營管理權交付適當

的人去經營管理，既可以繳納欠稅也可以讓龍華富貴市場

恢復原有之繁華，活絡北港市場經濟應是最適切之方向。

於是，由分署長率領積極拜訪北港鎮公所、北港朝天宮，

積極探詢龍華富貴大樓強制管理之管理人人選，龍華富貴

大樓市場為原第一公有市場改建而成，北港鎮公所既是所

有權人也是公有市場的監督機關，遂表達擔任管理人之

意願。知道北港鎮公所有意願擔任管理人之後，心裏好像

放下一顆大石頭，總算不用在一天到晚接那些承租戶的電

話，一會說大樓電纜被偷剪了，一會說大樓被斷電了，只

要北港鎮公所接管，應該沒有這些問題了，感謝媽祖的保

佑！

為了選任管理人，分署長召集北港鎮公所、雲林縣稅務局、中區國稅局北港稽徵所及義務

人到本分署開會，與會人員均一致推薦北港鎮公所為管理人，北港鎮公所亦表達擔任的意願，

基於北港鎮公所是公法人，就其角色而言，可以維持公正公平，公所將來也是要收回龍華富貴

▲102.12.31強制管理龍華富貴市場

  大樓公告

▲查封義務人之龍華富貴市場大樓126間建物，移送機關製作大型佈

  告欄，置於市場入口處，供有競標意願之民眾，前往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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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經營管理權，而且公所不但是本案債權人亦是龍華富

貴市場大樓地上一樓、地下一樓、及地下二樓之所有權人，

不管從公益或正義還是便利性的角度來看，公所都是最適切

的強制管理人，分署長當場裁示選任北港鎮公所為本件強制

管理之管理人，自103年1月1日起正式命付管理，並於同月2

日上午10時30分辦理點交。

點交當日由本分署執行官率領多名執行人員至龍華富

貴市場大樓將管理經營權點交予北港鎮公所，並將2層樓高

的巨幅查封公告懸掛於市場大樓外牆，北港鎮鎮長到場接受

點交，因為首次有那麼大的查封公告揭示在現場，果然造成

轟動，媒體紛紛報導，中國時報報導「斥資7億餘元興建的

北港第一公有市場，因經營不善閒置多年，成為全國最貴蚊

子館，經營者長展建設公司因積欠中央860餘萬元稅金，2日

遭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強制扣押管理，並在市場大樓

外懸掛2幅超大型公告，創全國首例。」，聯合報報導「位

於北港朝天宮前方的中央市場大樓，以BOT委託建商經營，

但建商積欠800多萬元稅金，荒廢十餘年，被視為市區發展

毒瘤，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繼上月間查封大樓百餘戶

後，昨天再

把地下兩樓

與地上一樓

的市場經營

權交還給鎮

公所，鎮長蕭永義將召集攤戶重訂租約，期讓

市場起死回生。昨天由鎮長蕭永義親自點交，

將來市場大樓的經營管理、出租使用、收益等

全由公所接管。嘉義分署並且在大樓高掛大型

的看板公告扣押命令，這也是國內首件BOT強

制裁處案。」尚有多家平面媒體報導及電視轉

播，雲林新聞網更是報導巨型公文已經是現在

遊客到北港參觀的熱門新景點，也是蠻有趣

的。

辦這個案件有很多第一次的經驗，第一次

查封上百間的房子，第一次同時扣押30餘戶的

租金，第一次揭示2層樓6公尺高的查封公告，

第一次命付強制管理，第一次拍賣地上權，也

是第一次因為案件到寺廟祈求神明保佑，許多

的第一次，學了很多，也很有成就感。

▲103.1.3 中國時報 A18版

▲法務部通訊第2681期第8版-首創強制管理蚊子館


